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延长期资助申请审批表

（人文学部延期博士生使用）
学院：外国语学院            系、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

	姓名
	
	学号
	

	原定毕业年月
	
	预计毕业年月
（以学籍数据为准）
	

	电子邮箱
	
	移动电话
	

	个人陈述

（申请资助原因）

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导师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系、所负责人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主管
负责人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单位公章：

	研

究

生

院

意

见
	培

养

办

公

室


	是否资助：

资助额度：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
	主

管

院

长

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*注：按学期申请，总资助年限不超过一年。处于延长期第二学年及以上的学生不得申请。
